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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醴陵市
治理“牛皮癣”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湘天信咨字【2021】第0084号

醴陵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国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财务会计制度及《醴陵市财政局关于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醴财发〔2021〕14号）文件规定，对醴陵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大队”）2018-2020年治理“牛皮癣”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情况
市城管执法大队，为醴陵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局”）全额拨款副科级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内设5个职能股室、5个直属中队、6个派出中队。其中5个职能股室分别为办公室、财务室、人事政工室、纪检督察室、法制宣教室；5个直属中队分别为瓷城大道中队、渌江中队、醴泉路中队、环境卫生执法中队、市政市容执法中队；6个派出中队分别为来龙门城管中队、国瓷城管中队、仙岳山城管中队、阳三石城管中队、长庆新区城管中队、东富工业园中队。
2、部门人员情况
根据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醴编委〔2015〕22号），市城管执法大队核定事业编制78名。截至2020年末实有人员187名，其中编制人员61人，聘用人员126人。
3、部门主要职能
市城管执法大队受市城管局的委托执法，其承担行政执法的主要职责如下：
（1）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2）行使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去权。
（3）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违反社会生活噪音管理规定和未批准焚烧废弃物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对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砂石、灰土等物料的行政处罚权;对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防护措施，运输、装卸或者贮存能够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及未按规定处置餐厨废弃物的行政处罚权:对向水体排放、倾倒废渣、城市生活垃圾和未经批准存贮固体废弃物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以及有照但不按执照规定场地经营而进行店外经营、店外作业的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对自产蔬菜和农副产品未进入政府指定地点销售的行政处罚权;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对破损或者残缺等影响市容的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6）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乱停乱放车辆、当路摆摊设点、堆物作业等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7）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8）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城管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醴陵市2020年中心城区清理共有主次干道80条，项目保洁长度153.5公里，各实施单位具体负责范围如下：
（1）2019年11月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为株洲市瓷城市容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瓷城公司”）并与其签订合同，合同期间为2019-11-1至2020-10-31，合同金额为618,500.00元，负责瓷城大道、李畋东路、玉瓷路至东富大道的50条主次干道，清理里程92.6公里，合同到期后未续签。
（2）2016年与瓷城公司签订清理协议,合同期间为2017-1-1至2024-12-31，合同期工程款为119,000.00元/年，负责长庆大道、梧桐路、汽车东站至S313线的8条主次干道，清理里程17公里。
（3）2015年与瓷城公司签订清理合同，合同期间为2016-1-1至2023-12-31，合同期工程款为179,200.00元/年，负责醴陵大道、高铁站沿线、升熙路、李畋中路至渌江大道的9条主次干道，清理里程25.6公里。
（4）2016年1月与醴陵市华隆保洁队（以下简称“华隆保洁队”）签订治理城区乱涂写、乱张贴野广告路段合同，合同期间2016-1-1至2020-12-31,合同金额128,100.00元,负责醴泉路、渌江大道、左权北路至江源小区的13条主次干道，清理里程18.3公里，2020年底合同到期后未续期。
醴陵市2021年中心城区清理共有主次干道80条，项目保洁长度153.5公里，实施方均为瓷城公司。 
2、项目组织情况
2020年市城管执法大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牛皮癣”治理工作方案》，成立了治理清除城区“牛皮癣”工作领导小组，由副组长王命生负责城区“牛皮癣”的日常清除治理及专项治理工作，每月不定期依据合同考核标准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考核监管。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提升瓷城形象，为全市人民创造一个环境优美、清洁有序的城市形象。
二、项目资金情况
（一）资金来源情况
市城管执法大队治理“牛皮癣”项目经费来源为醴陵市财政局预算内拨款，2020年度醴陵市财政局向市城管执法大队下达年度治理“牛皮癣”项目经费预算指标35万元，追加预算20万元，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5万元。
（二）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
 结合市城管执法大队实际情况，以量入为出，事前控制为原则，为保障了大队收支平稳正常，制定了《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收入与支出管理制度》，制度基本得到执行。
2、资金使用情况
治理“牛皮癣”项目经费支出范围为清理户外小广告、“牛皮癣”外包经费等。2018-2020年度市城管执法大队治理“牛皮癣”经费共计使用245.35万元，其中：2018年度从其他预算资金支付治理“牛皮癣”经费2.67万元，包含从往来资金高新公司工作经费支付0.93万元、从往来资金经开区扶持资金支付1.74万元；2019年其他预算资金支付“牛皮癣”经费31.43万元，包含从本级资金城市创建工作经费支出8.45万元，从往来资金创建专项付流动摊担疏导经费支出22.98万元，其中创建专项付流动摊担疏导经费支出有预算资金申请报告，每月均有资金申请报告；2021年支付2020年治理“牛皮癣”外包经费48.7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年初预算金额
	预算指标实际下达金额
	追加预算金额
	其他预算资金
	年度可用资金
	实际支付金额

	2018年度
	70
	70
	20
	2.67
	92.67
	92.67

	2019年度
	70
	35
	40
	31.43
	106.43
	106.43

	2020年度
	35
	35
	20
	0.00
	55.00
	46.25

	合计
	175
	140
	80
	34.10
	254.10
	245.35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制定相关制度，明确工作要求
结合市城管执法大队实际情况，以量入为出，事前控制为原则，制定了《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预算管理制度》。
为确保市城区内“牛皮癣”非法广告清洗到位，按照城市创建工作标准，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制定了《城区内清洗“牛皮癣”非法广告考核标准》（以下简称“考核标准”）。对作业不规范、清洗是否到位，是否及时、清理是否干净，是否有残留、清理的基地损伤、承包企业管辖路段是否定期巡查等制定了处罚标准。
为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牛皮癣”治理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成立了由丁立新为组长，副大队长王命生为清理清除“牛皮癣”负责人的工作领导小组，定期进行各管辖路段的“牛皮癣”全面清理工作。
（二）确定实施方式，签订承包合同
市城管局采取对外承包的方式，通过招投标方式，将辖区范围内主要主次干道清除“牛皮癣”任务外包给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具体清除工作。
（三）检查考核情况
通过现场及资料审查，了解到市城管执法大队部门预算由财务室做好全年经费预算方案，经分管领导审批，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再由市财政局进行审核；按照支出制度的规定分项核算，按计划拨入和支出，收入支出两条线核算，《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收入与支出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有效执行。
按照《醴陵市城区小广告清理考核办法》，市城管执法大队需对项目实施单位各类管理人员是否按要求到位，清洗清洁人员是否按要求配备充足情况进行考核，经现场询问及查阅相关资料，城管大队未对实施单位清洁及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清理考核办法未得到有效执行。
四、绩效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对治理“牛皮癣”专项资金使用是否规范、治理“牛皮癣”专项实施管理情况、资金投入产出效果进行评价，为政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
（2） 绩效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
绩效评价小组根据市城管局2018-2020年度“牛皮癣”清理项目专项资金的特点，依据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及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3个一级指标；设置了“项目立项”、 “项目目标”、“预算执行”、“资金管理”、“业务管理”、“项目产出质量”、“效益”等个7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设置了22个三级指标；基于外部独立评价的特点和要求，指标设置和评分标准力求可行性、客观性、科学性与简明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见附表1）。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市财政要求，我公司按下列步骤组织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
1、前期准备。我公司抽调专人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明确了工作职责，制定了现场评价方案，并联系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确定了具体实施时间。
2、实施情况。评价工作组采取现场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实施了收集资料、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程序；评价工作组采取座谈的方式听取情况，查阅项目资料，检查资金发放的有关账目，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采集相关数据，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进行分析、归纳、汇总，得出评价结论，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市城管执法大队2020年清洗和清理城区乱涂写、乱张贴野广告，清洗主次干道及小街小巷里程达153.5公里；通过“呼死你”系统使用语音告知，追呼“牛皮癣”号码102个，行政处罚42起；升级改造便民张贴栏70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瓷城形象，为全市人民创造一个优美、清洁有序的城市。
（二）项目产出成果
1、市容环境得到改善
市城管执法大队结合语音告知系统和“牛皮癣”治理群，采取堵梳结合的方式，调动执法人员、社区干部、门店业主、专业清理公司多方参与，下达行政处罚42起，改造并升级便民张贴栏70个，既为广大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乱贴乱涂画的现象，有效助推了城市走向和谐文明，进一步改善了市容环境。
2、“呼死你”追呼成效明显
2017年3月15日安装调试城管专用电话追呼系统，自2017年3月20日正式运行至今，通过执法队员、社区干部在城市中发现“牛皮癣”或对乱涂写的号码进行拍照取证，通过手机微信“牛皮癣”治理群进行上传，经分析后将违法号码输入系统数据库，通过语音追呼和闪电追呼的方式，2017年共追呼号码1483个，2018年追呼号码769个，2019年追呼365个，2020年追呼102个，城区“牛皮癣”治理取得明显效果，乱涂写和乱张贴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六、综合评价情况
市城管执法大队2018-2020年“牛皮癣”项目的实施，在治理城市“牛皮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喷印于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面、树木或其它设施上的各类非法小广告已得到有效遏制，进一步美化了市内环境，改善了市内面貌，改善了市内形象。但在资金管理、绩效目标明确、项目管理、监督考核、清洁人员的专业性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醴陵市城管局“牛皮癣”项目2018-2020年度治理“牛皮癣”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得分75.50分（详见“2018-2020年株洲醴陵市治理“牛皮癣”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评价等级为“一般”。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Hlk88485384]（一）招标控制价费用依据不充分
招标控制价编制过程中，对于价格的准确性和招标方案的可行性，需要多做调查研究，才能编制出合理的招标控制价，绩效评价小组通过现场核查及资料审查，城管执法大队不能提供确定“牛皮癣”清理单价为每公里7,000元/年的依据。
城市“牛皮癣”具有顽固性和复发性，不同人流量小广告数量差异显著，如：车站、街道、厕所、生活小区张贴较多，而桥边、高速公路张贴较少。且“牛皮癣”作为专项经费，市城管执法大队应对所管辖路段的“牛皮癣”分布、产出的频率、产出量应有清晰了解，而从2007年至现今，城管大队和项目实施单位签订的清理协议中未区分小广告张贴的多寡，合同签订金额均为每公里7000元/年，无相应定价依据。
（二）主管单位监管不到位
经现场检查，城管执法大队对项目实施过程督察情况记录不完整，督察登记表只提供到10月份，无整改要求和相应的处理措施，无相关的图片佐证资料。现阶段市城管执法大队对实施单位日常清理工作考核采取一个季度督察一次的方式，督察次数较少，未把清理和治理城区乱涂写、乱张贴野广告纳入部门日常管理中。 通过现场询问，城管执法大队也未对项目实施人员所管辖路段及实际投入人员进行监督，对实施单位管理较为松散。
（三）考核制度不健全、考核执行不严格
 一是合同内容不完善，考核标准低且可操作性不强。如：①2015年12月与瓷城公司签订的广告清包合同，考核标准参照《清洗野广告工作质量标准》第七条“出现规模性非法广告，经告知于2小时内完成清除的每次处罚10元”、第八条“如非法广告清除不干净、有残留物，每条处罚3元”执行。 ②2019年11月与瓷城公司签订的小广告清理合同，约定“甲方对乙方以工作成果是否符合要求为考核标准进行常态化考核，考核情况每月汇总，若微信群内所统计的数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每增加一处则在工程款中扣30元/次，甲方发现路段无人管理，每次扣除200元”。上述合同约定的扣罚标准较低，未对“日常检查”和“评分验收”的频率和具体实施程序、“牛皮癣”清理的具体范围和清理标准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不利于监督管理的标准化和常规化，进而影响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果。
二是考核实际执行不到位。经现场检查发现，工人“牛皮癣”清理专业化水平不高，多家商铺灰色卷帘门上的小广告使用铲子清除，损伤了原来的基底，未达到协调美观。清理电线杆、水管等表面为光滑材质上的“牛皮癣”时主要使用手撕、铲子清除等方式，操作不规范，并未使用化学物品全面清洗，致表面颜色深浅不一，未达合同要求，城管执法大队未按合同要求考核并进行扣罚。
根据《醴陵市城区小广告清理考核办法》，市城管执法大队需对项目实施单位各类管理人员是否按要求到位，清洗清洁人员是否按要求配备充足情况进行考核，经现场询问及查阅相关资料，城管大队未对实施单位清洁及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未按照合同要求对实施单位出现的作业不规范、未及时清除等行为进行相应扣罚。
（四）合同签订不规范
城管执法大队在保洁公司尚未获取经营执照前与其签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不规范，实施单位在无证经营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作业不规范、不专业、服务质量不高的风险。如：①与华隆保洁队签订的清理合同，合同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1月1日，华隆保洁队注册日期为2016年9月12日；②与蓝天保洁队签订的清理协议，合同期间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27日，蓝天保洁队注册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③与瓷城公司签订的清理合同，合同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2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28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6年5月5日，上述合同签订日期均早于实施单位营业执照注册日期。
（五）招投标流程不规范
通过查看招投标文件，2021年招投标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其中投标人醴陵市祥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郭业云，其同时为中标单位瓷城公司清理“牛皮癣”员工名单中带队经理，根据响应申明，应与其他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通过查看竞争性磋商开标记录及价格评审表，瓷城公司最终报价为698,000.00元，评审价格为656,120.00元，而最终成交价698,000.00元。
（六）部分款项直接支付给个人
2018年向瓷城公司支付清理保洁款533,480.00元，合同签订为单位，但收款单位为个人，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年
	月
	凭证号
	摘  要
	金额
	收款人

	2018
	4
	14
	付瓷城公司第一季度清洗费
	44,800.00 
	何萍

	2018
	4
	15
	付瓷城公司第一季度清洗费
	29,750.00 
	何萍

	2018
	4
	31
	付瓷城公司第一季度清洗费
	56,000.00 
	汪建良

	2018
	4
	31
	付瓷城公司第一季度清洗费
	60,200.00 
	汪建良

	2018
	6
	32
	付瓷城公司第二季度清洗费
	46,200.00 
	汪建良

	2018
	6
	32
	付瓷城公司第二季度清洗费
	70,000.00
	汪建良

	2018
	6
	35
	付瓷城公司第二季度清洗费
	34,550.00
	何萍

	2018
	6
	35
	付瓷城公司第二季度清洗费
	40,000.00
	何萍

	2018
	9
	20
	付瓷城公司第三季度清洗费
	44,000.00
	汪建良

	2018
	9
	20
	付瓷城公司第三季度清洗费
	33,430.00
	汪建良

	2018
	9
	21
	付瓷城公司第三季度清洗费
	45,900.00
	汪建良

	2018
	9
	21
	付瓷城公司第三季度清洗费
	28,650.00
	汪建良

	合  计
	533,480.00
	


（七）绩效目标无量化指标，绩效目标管理意识薄弱
2020年度的“牛皮癣”项目的绩效目标为“通过实施项目，提升瓷城形象，为全市人民创造一个环境优美、清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该目标为定性目标，无可量化、可衡量、可评价的绩效指标值，绩效目标欠细化、量化。
主要在于市城管执法大队绩效管理理念较为薄弱，缺乏从绩效目标的设定提高绩效管理的意识，导致绩效目标的设定大多流于形式。
八、建议
[bookmark: _Hlk88483850]（一）明确主体责任
因“牛皮癣”治理具有久治反复的特点，建议主管部门明确“牛皮癣”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分解具体内容并列入部门责任清单，明确项目实施机构及职责分工，明确项目各级监管机构的职责，拟定具体的监管程序，制定详尽的检查与监管措施，加强对承包公司的监督检查。
（二）实行经费包干
由于招标控制价费用依据不充分、城管执法大队对实施单位督察力度不够，建议实行经费包干制，由原来的专项经费调整纳入部门预算。建议城管执法大队成立“牛皮癣”清除小组，按月定期巡查，采用长期清洁人员加小时工的模式，由固定长期清洁人员培训小时工，节约人力成本。同时加大市民举报渠道，对于成功举报并经核实立案，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达到提高部门履职效益，降本增效，鼓励全民参与有效清理“牛皮癣”的目的。
（三）加大处罚力度
建议主管部门及项目单位近期制定完善的违规惩罚制度，加大违规处罚力度，严格执行落到实处，确保项目实施合乎规范，质量达标，提升“牛皮癣”清理的专业化水平，使项目发挥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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